
中國文化大學印尼全寶集團（PT. Summarecon Agung, Tbk）梁世楨先

生（Soetjipto Nagaria）與梁李麗英女士（Liliawati Rahardjo）獎學金

設置要點 
 

107.06.06第1745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基金設置：  

(一) 印尼全寶集團（PT. Summarecon Agung, Tbk）總裁梁世楨先生（Soetjipto 

Nagaria）與梁李麗英女士（Liliawati Rahardjo）為提攜後進，照顧優秀

之本國生、僑生及外籍生，捐助中國文化大學新台幣參佰萬元，設置

梁世楨先生與梁李麗英女士獎學基金，每年核發獎學金。  

(二) 本要點依本校「捐款辦學設立基金、孳息及使用辦法」訂定。 

(三) 本獎學金由獎學基金孳息所得支付，如有盈餘，則轉入基金儲存。  

(四) 本獎學基金之孳息，預計每年新台幣15萬元。基金利息除依據銀行利

率計算外，不足之額，依本校捐款辦學設立基金、孳息及使用辦法第

三條規定，以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利息，由本校補足孳息。  

二、 獎勵對象： 

(一) 中國文化大學在學學行優良之本國學生、僑生或外籍生，其中至少一

名為僑外生，且以印尼學生為優先。家境清寒或突遭重大事故亟需濟

助者，優先獎勵。 

(二) 提出創意性計畫或研究者，以台印相關之計畫為優先。 

三、 獎學金名額及金額：每學年3名，每名5萬元整。  

四、 申請條件:  

(一) 本國生：上一學年操行成績每學期達80分且學業成績平均在80分以上

者。 

(二) 僑外生：上一學年操行成績每學期達80分且學業成績平均在75分以上

者。 

五、 申請時間：每年10月受理申請。 

六、 申請程序：  

(一) 申請時應檢附申請表、企劃書及上一學年之成績單各一份，向國際暨

兩岸事務處申請。若有家境清寒或突遭重大事故亟需濟助之情事者，

得另附相關證明。 

(二) 獎學金受獎者之決定，由梁世楨先生或其指定之代表人召開審查會議，

經面試後決定之。 

(三) 獎學金審核委員會議決後，陳請校長核定，公布獲獎名單。 

七、 評選標準：由獎學金審核委員會就申請人之學業成績、企劃書及特殊表現



綜合評定。  

八、 本要點經校長簽核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